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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电子邮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内部信息化系统改造升级，对公司电子邮箱进行变

更，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前公司电子邮箱：IR@chalco.com.cn
变更后公司电子邮箱：IR@chinalco.com.cn
变更后的电子邮箱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正式启用，原电子邮箱不再使用。除上述变更外，公司

办公地址、投资者联系电话、公司网址等其他联系方式均保持不变。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欢迎广大投资者通过新的电子邮箱与

我们沟通交流。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5日

股票代码：601600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2024-031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4年 6月 25日，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有效表决人数9人。公司董事蒋涛先生、独立董事

邱冠周先生因其他重要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蒋涛先生、邱冠周先生已分别书面委托朱润洲先生、

余劲松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按其已表示的意愿进行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史志荣先生主持。公

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下述议案：

一、关于选举史志荣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选举，史志荣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补选史志荣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换届提名委员会委员、发展规划委员

会委员（主任委员）。本次补选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换届提名委员会、发展规划委员会具体组成人

员如下：

换届提名委员会：由史志荣先生、朱润洲先生、邱冠周先生、余劲松先生和陈远秀女士组成，并由

余劲松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发展规划委员会：由史志荣先生、朱润洲先生、张吉龙先生、陈鹏君先生和邱冠周先生组成，并由

史志荣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除上述变动外，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核委员会、薪酬委员会、ESG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变。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十四五”发展规划（调整版）》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通过《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十四五”发展规划（调整版）》。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5日

备查文件：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股票代码：601600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2024-030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62号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办

公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49
148
1

8,067,209,065
6,437,432,811
1,629,776,254

47.02
37.52
9.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

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建雄先生、蒋涛先生及独立董事邱冠周先生因其他重要公务

未能出席会议。董事候选人史志荣先生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2人，叶国华先生及王金琳女士因其他重要公务未能出席会议；监事

候选人张文军先生因其他重要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总法律顾问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396,986,996
1,466,371,098
7,863,358,094

比例（%）
99.3777
90.0205
97.4880

反对
票数

40,059,415
162,559,156
202,618,571

比例（%）
0.6223
9.9795
2.5120

弃权（注）
票数

386,400
846,000
1,232,4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436,400,365
1,614,536,305
8,050,936,670

比例（%）
99.9900
99.1164
99.8135

反对
票数

646,046
14,393,949
15,039,995

比例（%）
0.0100
0.8836
0.1865

弃权（注）
票数

386,400
846,000
1,232,4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审计报告及经审计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435,652,665
1,595,478,367
8,031,131,032

比例（%）
99.9783
97.9464
99.5680

反对
票数

1,393,746
33,451,887
34,845,633

比例（%）
0.0217
2.0536
0.4320

弃权（注）
票数

386,400
846,000
1,232,4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437,278,075
1,629,199,754
8,066,477,829

比例（%）

99.9976
99.9662
99.9913

反对

票数

154,736
550,500
705,236

比例（%）

0.0024
0.0338
0.0087

弃权（注）

票数

0
26,000
26,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429,180,799
1,620,456,009
8,049,636,808

比例（%）

99.8718
99.4297
99.7825

反对

票数

8,252,012
9,294,245
17,546,257

比例（%）

0.1282
0.5703
0.2175

弃权（注）

票数

0
26,000
26,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为中铝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437,278,075
1,629,199,754
8,066,477,829

比例（%）

99.9976
99.9662
99.9913

反对

票数

154,736
550,500
705,236

比例（%）

0.0024
0.0338
0.0087

弃权（注）

票数

0
26,000
26,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接续购买2024-2025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433,680,675
1,624,125,864
8,057,806,539

比例（%）

99.9976
99.9411
99.9862

反对

票数

154,736
956,500
1,111,236

比例（%）

0.0024
0.0589
0.0138

弃权（注）

票数

3,597,400
4,693,890
8,291,29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境内外债券发行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437,239,975
1,626,529,118
8,063,769,093

比例（%）

99.9970
99.9417
99.9858

反对

票数

192,836
949,136
1,141,972

比例（%）

0.0030
0.0583
0.0142

弃权（注）

票数

0
26,000
26,000

9. 议案名称：关于给予公司董事会增发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037,622,831
510,838,447
6,548,461,278

比例（%）

93.7893
31.3624
81.1834

反对

票数

399,809,980
1,117,987,807
1,517,797,787

比例（%）

6.2107
68.6376
18.8166

弃权（注）

票数

0
950,000
95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及《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104,751,811
577,674,960
6,682,426,771

比例（%）

94.9399
35.7915
83.0722

反对

票数

325,369,706
1,036,326,945
1,361,696,651

比例（%）

5.0601
64.2085
16.9278

弃权（注）

票数

7,311,294
15,774,349
23,085,64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1.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11.01

议案名称

选举史志荣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执行
董事

得票数

7,947,112,685

得票数占
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

98.5113

是否当选

是

12.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12.01

议案名称

选举张文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得票数

7,763,011,336

得票数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96.2292

是否当选

是

（三）A股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 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5,139,204,916
238,377,795
1,059,695,364
423,178,061
636,517,303

比例（%）

100.00
100.00
99.9854
99.9989
99.9763

反对
票数

0
0

154,736
4,236

150,500

比例（%）

0
0

0.0146
0.0011
0.0237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6

11.01
12.0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24 年
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关于公司拟为中铝香港投资
有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

案
选举史志荣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选举张文军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

票数

1,298,073,159
1,289,975,883

1,298,073,159

1,235,370,095
1,176,880,374

比例（%）

99.9880
99.3643

99.9880

95.1581
90.6528

反对

票数

154,736
8,252,012

154,736

比例（%）

0.0120
0.6357

0.0120

弃权（注）

票数

0
0

0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 8-10为特别决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为通过。

注：投弃权票、放弃投票，公司在计算该议案表决结果时，均不作为有表决权的票数处理。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关军律师、唐莉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5日

备查文件：

1.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股票代码：002735 股票简称：王子新材 公告编号：2024-044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89,425,005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22.8758%。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共17名，发行时承诺的限售期为6个月。
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和股本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3年11月7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496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股票 89,425,005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0.3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29,125,801.95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10,914,338.16元，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ZB11517
号）。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新增股份89,425,005股，总股本由301,489,636股增加至390,914,641股，新
增股份已于2023年12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限售期为6个月。

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合计

名称或姓名
华泰优颐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华泰优选三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林孚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林孚华莱

士稳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纵贯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纵贯信和十一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盐化1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余建平
陈永华

宁波市镇海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威
远镇芯一期半导体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卢红萍

获配股数（股）

2,887,391
2,887,391
2,887,391
2,896,052
18,623,659
4,908,563
2,887,391
2,887,379
19,426,018
2,887,391
2,887,391
4,090,465
3,368,623
4,831,568
4,812,319
3,368,622
2,887,391
89,425,005

限售期（月）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17名，分别为华泰优颐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优选三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林孚私募基金
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林孚华莱士稳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
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海南纵贯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纵贯信和十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湖南轻
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盐化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余建平、
陈永华、宁波市镇海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威远镇芯一期半导体产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卢红萍。

上述17名股东在本次发行时均承诺：“自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上市首日起，本公司/本人所认购的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6个月内不得转让。在锁定期届满
后本公司/本人减持股票的，须遵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
订)》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若监管机
构、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对象的锁定期进行调整，则深圳王子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锁定期也将作相应调整，本公司/本人应就该等调整积
极配合，确保其减持本次发行的股票符合相应锁定期要求。”

除前述承诺事项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关于本次拟解除限售的股份无后续追加的承

诺和其他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股份锁定承诺，不存在未履行承

诺影响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情况，也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亦不存在为上述股
东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89,425,0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8758%；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17名，共涉及147个证券账户；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合计

名称或姓名

华泰优颐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优选三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林孚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林孚华莱士稳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纵贯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纵贯信和十
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盐化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余建平
陈永华

宁波市镇海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宁波
市镇海威远镇芯一期半导体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卢红萍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股）

2,887,391
2,887,391
2,887,391
2,896,052
18,623,659
4,908,563
2,887,391
2,887,379
19,426,018
2,887,391
2,887,391
4,090,465
3,368,623
4,831,568
4,812,319
3,368,622
2,887,391
89,425,005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股）

2,887,391
2,887,391
2,887,391
2,896,052
18,623,659
4,908,563
2,887,391
2,887,379
19,426,018
2,887,391
2,887,391
4,090,465
3,368,623
4,831,568
4,812,319
3,368,622
2,887,391
89,425,005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

0.7386%
0.7386%
0.7386%
0.7408%
4.7641%
1.2557%
0.7386%
0.7386%
4.9694%
0.7386%
0.7386%
1.0464%
0.8617%
1.2360%
1.2310%
0.8617%
0.7386%
22.8758%

注：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与合计数部分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因四舍五入造成。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

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199,743,836
94,658,543
89,425,005
15,660,288
191,170,805
390,914,641

比例（%）
51.10%
24.21%
22.88%
4.01%
48.90%
100.00%

本次变动
增减（股）

-89,425,005
0

-89,425,005
0

+89,425,005
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110,318,831
94,658,543

0
15,660,288
280,595,810
390,914,641

比例（%）
28.22%
24.21%
0.00%
4.01%
71.78%
100.00%

注：1、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与合计数部分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因四舍五入造成；
2、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最终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出具结

果为准。
五、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1、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
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2、公司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做出的限售承
诺。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人对公
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解禁

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002534 证券简称：西子洁能 编号：2024－045
债券代码：127052 债券简称：西子转债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下修正西子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债券代码：127052，债券简称：西子转债
● 修正前转股价格：人民币 18.60 元/股
● 修正后转股价格：人民币 11.20 元/股
● 修正后转股价格生效日期：2024 年 6 月26日
一、修正转股价格依据及原因
公司于 2021年12月24日向社会公开发行 1,11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 称：“西子转债”，

债券代码：“127052”），根据《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可转债募集说明
书》”）的向下修正条款“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
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
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
十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
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收盘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 A 股股票

交易均价之间的最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
值。”

根据2022年7月29日发布并生效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转
换公司债券》有关规定，公司A股普通股股价已出现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低于“西子转债”当期转股价格 18.60元/股的 85%（即 15.81元/股）的情形，已满足《可转债募集说明
书》中规定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二、修正转股价格的审议程序
为优化公司资本结构、维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分别于2024年6月7日和6月25日召开了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和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西子
转债转股价格的提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
格相关事宜的提案》。2024年6月25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
西子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鉴于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11.11元/股，股

东大会召开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10.24元/股。因此，本次向下修正后的西子转债转股
价格应不低于人民币11.11元/股。综合考虑下修后转股价格对公司的影响，决定将西子转债的转股
价格由人民币18.60元/股向下修正为人民币 11.20元/股，本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26日
起生效。

特此公告。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4-150
债券代码：128095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4年 2月 2日、2024年 2月 18日、
2024年3月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为注销的议案》，公司拟使
用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注
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20,000万元（含），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7.11元/股（含），实施期限为自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3日、2024年2月19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
登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0号）、《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
为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号）。

现将公司截至目前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6月25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3,

214,9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288%，最高成交价为42.7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2.52元/股，成交金额
为人民币119,719,640.45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回购股份
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回购指

引》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既定方案，后续会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

案，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902 证券简称：铭普光磁 公告编号：2024-058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公司董事杨先勇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杨忠先生及高级管理人员杨勋文先生、钱银博先生、陈聪

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公司董事杨先勇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杨忠先生及高级管理人员杨勋文先生、钱银博先生、陈聪

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09,000股，占本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0.26%，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自
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17,500
股，占本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0.09%。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董事杨先勇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
杨忠先生及高级管理人员杨勋文先生、钱银博先生、陈聪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
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拟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拟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杨先勇
杨勋文
杨忠

钱银博
陈聪

合计

职务

董事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董事兼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持有公司股份数
量（股）

105,000
140,000
140,000
140,000
84,000
609,000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0.04%
0.06%
0.06%
0.06%
0.04%
0.26%

拟减持不超过股
份数量（股）

37,500
50,000
50,000
50,000
30,000
217,500

拟减持不超过股
份占总股本的比

例
0.02%
0.02%
0.02%
0.02%
0.01%
0.09%

注：上述合计数据尾差系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获的股份。

3、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拟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217,
500股，占本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0.09%。（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若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股权比例将进行相应调整。）

4、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根
据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5、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7、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减持本公司股份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拟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

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和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本次拟减持股东承诺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若中国证监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后续出台了关于董监高减持股份的其他规定，也将严格遵照规定执行。
3、上述股东均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4、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要求。

5、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上述股东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董事杨先勇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杨忠先生及高级管理人员杨勋文先生、钱银博先生、陈聪先生

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000982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2024-69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证券简称：中银绒业，证券代码：
000982）于2024年6月25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事先告知书》（公司部函[2024]第169号）。现将《事
先告知书》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你公司股票在2024年5月24日至6月21日期间，通过本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股票
收盘价均低于1元，触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2.1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股票终止
上市情形，本所拟决定终止你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自律监管听证程序细则（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你
公司有权申请听证或者提出书面陈述和申辩。申请听证的，你公司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

交易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所提出申请，并载明具体事项及理由。提出陈述和申辩的，你公司应当在
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十个交易日内，向本所提交相关书面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弃听证、陈述和
申辩权利。”

如后续公司股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修
订）》及《关于退市公司进入退市板块挂牌转让的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转入全国股转公
司代为管理的退市板块挂牌转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671 证券简称：ST目药 公告编号：临2024-061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药品再注册

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获悉，公司全资子公司黄山市天目药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山天目”）收到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
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的主要信息
药品通用名称：安眠补脑颗粒
通知书编号：2024R005786
剂型：颗粒剂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再注册
规格：每袋装8g
注册分类：中药：原8类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标准，YBZ15352009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090927

包装规格：8克×6袋/盒；8克×9袋/盒
药品有效期：24个月
审批结论：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同意再注册。
上市许可持有人：名称：黄山市天目药业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黄山市黄山经济开发区翰林路7号
生产企业：名称：黄山市天目药业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黄山市黄山经济开发区翰林路7号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090927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29年06月18日
二、产品简介
本品具有益气滋肾，养心安神。用于神经官能症或其他慢性疾病所引起的失眠，头昏，头痛，心

慌等症。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安眠补脑颗粒《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的取得，确保了该药品正常生产和销售，公司将严

格按照要求开展相应工作，严控产品质量，持续为市场提供高品质的产品。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4年6月26日

证券简称：瑞和股份 证券代码：002620 公告编号：2024-030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解除留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0日发布了《关于公司实际控

制人、董事长被留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2）。披露了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李介平先生被
实施留置。

公司收到深圳市监察委员会2024年6月24日签发的《解除留置通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察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被留置人员李介平先生解除留置措施。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83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2024-043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自然灾害应急能力

提升工程预警指挥项目采购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以下简称“黑龙江铁塔”）正式签署了《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预警指挥项目—370MHz无线窄
带系统采购合同》。通过中标本次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预警指挥项目，公司将为黑龙江省应
急管理厅提供专用通信设备及服务，包括370M窄带基站、双模融合终端、窄带自组网等，合同金额为
3,209.49万元人民币。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名 称：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成立时间：2014年10月11日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99300972805T
注册地址：哈尔滨经开区南岗集中区长江路368号2321室
经营范围：铁塔建设、维护、运营；基站机房、电源、空调配套设施和室内分布系统的建设、维护、

运营及基站设备的维护。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1、签约双方：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卖方）、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买方）；
2、合同主要内容：为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预警指挥项目提供专用通

信设备及服务；
3、合同金额：约3,209.49万元人民币；
4、交付条款：一次性将货物交付；
5、保修期：货物的保修期为60个月，从到货验收合格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对公司的影响
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预警指挥项目是由国家应急管理部统筹规划，各地应急管理厅具体

实施的系统性工程项目，旨在增强地区自然灾害预警、响应和恢复能力的重要工程，通过建立或升级
预警系统、指挥控制中心、应急通信基础设施等，提高一个地区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预警、响应和恢
复能力。随着国家增发应急领域专项国债，各省市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预警指挥项目已于近
期密集启动。公司凭借在应急通信领域的专业能力和技术积累，正积极参与多省市的应急、消防等
专项国债项目投标。

本次《采购合同》的签署开启了公司在应急通信领域突破的序幕，彰显了公司产品在应急领域的
竞争力，也为公司在各省市的后续应急项目投标提供了有力的参考和示范。本次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约3,209.49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0.57%，项目中标后，合同的履行会对公司未来
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中国铁塔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中
标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存在因履行业务而对招标人形成依赖。

四、风险提示
公司具备丰富的项目经验和良好的履约能力，但不排除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偶遇的不可控因素导

致一定的履约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2024-063
可转债代码：113047 可转债简称：旗滨转债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专户销户的公告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409号）核准，公司于2021年4月9日公开发行了1,5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100元，募集资金总额150,00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13,779,000.00元（发行费用不
含税金额为人民币12,999,056.6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487,
000,943.40元。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后的余额1,488,200,000.00元，已
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甬兴证券有限公司于2021年4月15日汇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
户。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进行验证并出具了《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
告》（CAC证验字[2021]0065号）。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和管理。

2021年4月26日，公司和涉及募投项目实施的三家子公司、保荐机构甬兴证券有限公司与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醴陵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湖州长兴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景
田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管理符合相关规定。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开立募集资金专户的单位
名称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长兴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
司

天津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
司

湖南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
司

开户银行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醴陵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湖州长兴
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田
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醴陵支行

账号

43050162663600000805
52020078801200001060
8110301013200572818
43050162663600000806

账户状态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2024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结项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投项目“长兴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年产1,235万平方米节能玻璃项目”、“天津旗滨节能玻璃
有限公司节能玻璃生产基地项目”予以结项，同时终止“湖南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节能玻璃生产线
建设项目二期项目”实施。以上三个募投项目在结项或终止后，公司剩余的募集资金合计为 11,
466.90万元。同意公司对上述剩余的全部募集资金11,466.90万元（含利息，具体金额以结转当日募
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为准）变更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事项已于2024年5月21日分别经公
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旗滨转债”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分别于2024年4月25日、2024年5月22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2024-039、2024-048、2024-049）。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户销户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将上述剩余的全部募集资金11,488.29万元（含利息，结转及注销时募

集资金专户的实际余额合计）全部转入自有资金账户，按计划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完成了上述
四个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公司已将该事项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上述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注销后，公司和涉及募投项目实施的三家子公司、保荐机构甬兴证券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醴陵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湖州长兴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景田支
行分别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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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不向下修正“新星转债”

转股价格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441号”文核准，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8月 13日公开发行了 595.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59,500万元。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即2020年8月13日至2026
年 8月 12日；债券票面利率为：第一年 0.4%、第二年 0.6%、第三年 1%、第四年 1.5%、第五年 2.5%、第
六年3%。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301号文同意，公司 59,5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年9月11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新星转债”，债券代码“113600”。“新星转债”自2021
年2月19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转股的初始价格为23.85元/股。

公司于2023年6月30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同意
向下修正“新星转债”转股价格，自2023年7月4日起，“新星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3.85元/股向下修正
为 17.4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7月 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关于向下修正“新星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1）
二、关于调整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期限的具体说明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公司可转债在2024年5月15日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在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市场环境、公
司情况、股价走势等多重因素后，基于对公司长期发展与内在价值的信心，当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新星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
修正“新星转债”的转股价格，并且在未来3个月内（即自2024年5月16日至2024年8月15日期间），
公司股价若再次触发此条款，亦不向下修正“新星转债”的转股价格。从2024年8月16日起，若公司
股价再次触发“新星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

“新星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
鉴于目前公司二级市场股价表现，并综合考虑未来的经营发展等多方面因素，为维护全体投资

者的利益，公司于2024年6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不向下修正
“新星转债”转股价格期限的议案》，决定调整不向下修正“新星转债”转股价格的期限，将不下修转股
价格的期限由“2024年5月16日至2024年8月15日”调整为“2024年5月16日至2024年6月26日”。
自2024年6月27日开始，若“新星转债”转股价格再次触发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
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新星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权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6日


